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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觀雜誌第 108 期【2014 年 8 月】 

 

 
內觀雜誌第 108 期 

 

 

【本期重點】：解脫之道（3）：戒的訓練。阿含研究教材：心念住的

論典解釋；心念住的內心、外心和內外心略探。 

 

第 108 期內容： 

 

解脫之道（3）：戒的訓練          pp.2-4 
 
阿含研究教材： 

 
心念住的論典解釋                pp.5-12 
心念住的內心、外心和內外心略探  pp.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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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之道（3）： 

 
戒的訓練 

 

泰國帕默禪師著 

林崇安編譯 

（內觀雜誌，108 期，pp.2-4，2014.08） 

 

 
1.訓練戒的目的 

 

戒的訓練是為了以善的身、語業給正定的發展打好基礎。 

 

2.戒的種類 
 

戒有許多種，但我們可以簡要地把它分為如下三類： 

（1）善行戒律：戒律儀；（2）禪修戒律：根律儀；（3）聖戒律。 

 

2.1 善行戒律：戒律儀 
 

戒律儀是遠離身、語惡業的戒，如，五戒、八戒、十戒、227 戒。

這類善戒是來自決心遠離身、語的惡業。遵守這些戒，將在社會上過

著祥和的生活，並遠離散亂。對於禪修者來說，這層次的戒是非常必

要的。他們至少要決心遠離五惡：殺害人和動物；傷害和強佔他人的

財產；傷害或強佔他人的所愛和有價值的東西，例如他人的配偶和孩

子；說謊、誹謗、粗話、無益語；飲酒，這會導致放逸和和沒有正念。 

 

2.2 禪修戒律：根律儀 
 

這是根律儀，是善行戒律的進一步發展。它產生於正念，防護心

從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境接觸時被煩惱主宰。 

例如，當一個人看見錢包從一位男士的口袋掉下來，並對錢包生

起貪心時，他的正念會隨著知道這貪心，結果，貪心不會主宰他的心，

心會保持平靜和穩固的常態，這位有正念的人於是呼叫錢包的主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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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起來，結果雙方都快樂。 

另外，當一個人被挨駡而生氣，如果他的正念隨著知道生氣，心就不

會被生氣激怒，心會保持平靜和穩固的常態，結果不會爭吵，不會互

罵或攻擊等。 

根律儀是發展正念的一種有效的工具，這不只是道德規條，而且也是

在日常生活中經由正念於心識而有助於發展內觀智慧。為此，它是禪

修者在日常生活中應該持守的。 

 

2.3 聖律儀 
 

聖者的律儀是根律儀的進一步發展。它是自動約束的，聖者不需

刻意地持守。這是因為從欲流果到不還果的聖者不需擔心去核計他們

一條一條的戒，他們擁有正法，也就是說，有正念、正定、智慧作為

工具維持他們的心在常態。他們不會被粗重的煩惱征服，以致於破壞

善行戒律。對於阿羅漢來說，他們的心已從諸漏解脫出來；煩惱無法

再主宰他們的心。所以聖者不需要修習任何的法作為工具，將他們的

心從煩惱挽救出來。 

 
3.持戒的方法 

 

一般人經由抑制和約束不善來持守戒律，但是作為一位禪修者應

該以正念和智慧來持戒。當眼睛看到色、耳朵聽到聲、鼻子聞到香、

舌頭嘗到味、身體碰到所觸、意覺知到「法所緣」時，如果愉悅感生

起，正念應該隨著知道這感覺；如果厭惡感生起，正念應該同樣地隨

著知道它；如果是中性的感覺，正念也應該隨著知道它。隨著知道是

正念的功能。無論何時有正念，未生起的惡心不會生起，當前生的惡

心會消失；未生的善心會生起，已生的善心會更容易生起。 

覺知一個現象時如果帶著內觀和正知就會更好：這些愉悅、厭惡

或中性的感覺是無常的或外來的，它不時經由心本身生起，是不受控

制的。它生起、存在片刻，接著消失。內觀洞見到這種真相，這是智

慧的功能。 

 
4.學戒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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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戒有如下幾個明顯的結果： 

（1）一個人能平和地活在社會上，不會傷害自己和他人，並在社會

上受人尊敬。 

（2）心處於常態，不會被粗重的煩惱所征服，並準備好進一步走向

正定和智慧的發展。 

（3）它本身就是一種內觀禪修的練習。 

（4）心會越來越有力量，而潛在的煩惱習性將漸漸變弱，因為粗重

的煩惱是令人不滿意的等等。 

總而言之，守戒能暫時讓心遠離煩惱，但是帶著正念正知來守

戒，本身就是內觀禪修的訓練，因為它將導致於未來滅除煩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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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研究教材： 

 

心念住的論典解釋 
 

林崇安 

（內觀雜誌，108 期，pp.5-12，2014.08） 

 

 

一、前言 
 

本文依據南北傳佛教論典的解釋來掌握心念住的觀心內容。心念

住所觀察的心，細分為「有貪心」、「無貪心」等 16 種心到 24 種心。

以下引用北傳的《瑜伽師地論》、《大毗婆沙論》和南傳帕奧禪師的《正

念之道》來解說這些心的內容。 

 

二、《瑜伽師地論》心念住 20 種心 
 

北傳《瑜伽師地論》卷 28 說： 

 

「云何為心？謂 1.有貪心、離貪心；2.有瞋心、離瞋心；3.有癡

心、離癡心。1.略心、散心；2.下心、舉心；3.掉心、不掉心；

4.寂靜心、不寂靜心。1.定心、不定心；2.善修心、不善修心；

3.善解脫心、不善解脫心。如是總有二十種心。」 

 

以上共有十對 20 種心，可區分成前三對、中四對、後三對（定、

修、解脫）。《瑜伽師地論》聲聞地卷 28 的解說： 

 

（一）前三對：行時所起 

 

1.有貪心者，謂於可愛所緣境事，貪纏所纏。 

離貪心者，謂即遠離如是貪纏。 

2.有瞋心者，謂於可憎所緣境事，瞋纏所纏。 

離瞋心者，謂即遠離如是瞋纏。 

3.有癡心者，謂於可愚所緣境事，癡纏所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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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癡心者，謂即遠離如是癡纏。 

如是六心，當知皆是「行時」所起三煩惱品，及此三品對治差別。 

 

（二）中四對：住時所起依淨蓋地 

 

1.略心者，謂由正行，於內所緣，繫縛其心。 

散心者，謂於外五妙欲，隨順流散。 

2.下心者，謂惛沈、睡眠俱行。 

舉心者，謂於淨妙所緣，明了顯現。 

3.掉心者，謂太舉故掉纏所掉。 

不掉心者，謂於舉時及於略時，得平等捨。 

4.寂靜心者，謂從諸蓋，已得解脫。 

不寂靜心者，謂從諸蓋，未得解脫。 

 

（三）後三對：住時所起依淨煩惱地 

 

1.定心者，謂從諸蓋得解脫已，復能證入根本靜慮。 

不定心者，謂未能入。 

2.善修心者，謂於此定長時串習，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得無梗

澀，速能證入。 

不善修心者，與此相違，應知其相。 

3.善解脫心者，謂從一切究竟解脫。 

不善解脫心者，謂不從一切〔究竟解脫〕。」 

 

分析： 

前三對是針對行時所起的三煩惱纏。中四對是針對住時所起的五

蓋。後三對是針對住時所起的煩惱。 

 

三、《大毗婆沙論》心念住 24 種心 
 

北傳《大毗婆沙論》說： 

 

「1.有貪心、離貪心、2.有瞋心、離瞋心、3.有癡心、離癡心。 

1.染心與不染心、2.略心與散心、3.下心與舉心、4.小心與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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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掉心與不掉心、6.不寂靜心與寂靜心。 

1.不定心與定心、2.不修心與修心、3.不解脫心與解脫心。」 

 

以上共有十二對 24 種心，可區分成前三對（貪、瞋、癡）、中六

對、後三對（定、修、解脫）。依據《大毗婆沙論》的解說： 

 

（一）前三對 

 

1 有貪心、離貪心之定義 

此中，貪所繫故名有貪心；貪對治故名離貪心。 

如是說者好，謂貪所繫故名有貪心；貪對治故名離貪心。 

2 有瞋心、離瞋心之定義 

瞋所繫故名有瞋心；瞋對治故名離瞋心，廣說如貪。 

3 有癡心、離癡心之定義 

癡所繫故名有癡心；癡對治故名離癡心。 

如是說者好，謂癡所繫故名有癡心；癡對治故名離癡心。 

 

（二）中六對 

 

1 染心與不染心的定義 

「染心」者，謂染污心，煩惱相應故； 

「不染心」者，謂善心，煩惱相違故。 

有說：「善心、無覆無記心皆名不染心，煩惱不相應故。」 

2 略心與散心的定義 

「略心」者，謂善心，於所緣略攝故； 

「散心」者，謂染污心，於所緣馳散故。 

3 下心與舉心的定義 

「下心」者，謂染污心，懈怠相應故； 

「舉心」者，謂善心，精進相應故。 

4 小心與大心的定義 

「小心」者，謂染污心，小生所習故； 

「大心」者，謂善心，大生所習故。 

問：今現見無量有情作惡，少有情習善，云何染心小生所習耶？ 

答：此中，不以類少名小，但以淨法少故名小。謂若淨法少生之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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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名小心，淨法多生之所習者名大心，是故遍生死海中唯佛多修

善法而名為大，非一切有情。 

1 有說：「染污心小價得，故名小；善心大價得，故名大。以染污心

因少所為，便起無量非理作意，令煩惱惡行起如河流；善心不爾，

雖捨百千珍寶，或有能起或有不能起者。」 

2 有說：「染污心少根，故名小；善心多根，故名大。謂染污心，或

唯一根，或復至二；善心，一切皆具三根。」 

3 有說：「染污心少隨轉，故名小；善心多隨轉，故名大。謂染污心

唯三蘊隨轉；善心或三蘊或四蘊隨轉。」 

4 有說：「染污心少眷屬，故名小；善心多眷屬，故名大。謂染污心

無未來修故；善心有未來修故。」 

5 有說：「染污心少對治，故名小；善心多對治，故名大。如一剎那

苦法智忍生，能頓永斷欲界見苦所斷十隨眠等，此一力勝非彼一

切，如一力士能伏千人，而無一剎那染污心生有此勢力。 

復次，染污心中所有上首闕於眼足，彼上首者則是無明；如說無

明為上首、為前因故，生無量種惡不善法，及彼種類無慚、無愧。

善心中所有上首具有眼足，彼上首則是明；如說明為上首、為前

因故，生無量種善法，及彼種類慚、愧。 

復次，無始時來所習不善法，暫時習善則令永斷，猶如室中多時

積闇，燈明暫照則便除遣；如於多時習無鹽想，暫嘗鹽時彼想便

捨。此亦如是，不善斷善，無如是事。復次，善於不善能畢竟伏

或畢竟斷。不善於善則不如是。」 

由此等緣，染污心名小；善心名大。 

5 掉心與不掉心之定義 

「掉心」者，謂染污心，掉舉相應故。 

「不掉心」者，謂善心，奢摩他相應故。 

6 不寂靜心與寂靜心之定義 

「不寂靜心」者，謂染污心，恒喧動故。 

「寂靜心」者，謂善心，背喧動故。 

 

（三）後三對 

 

1 不定心與定心之定義 

「不定心」者，謂染污心，散亂相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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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心」者，謂善心，背散亂故。 

2 不修心與修心之定義 

「不修心」者，謂於得修、習修，俱不修心。 

「修心」者，謂於得修、習修，或俱或隨一。 

3 不解脫心與解脫心之定義 

「不解脫心」者，謂於自性解脫、相續解脫，俱不解脫心。 

「解脫心」者，謂於自性解脫、相續解脫，或俱或隨一解脫心。 

 

四、南傳《念住經》16 種心 
 

南傳《念住經》說： 

「1.比丘了知『有貪欲的心』為有貪欲的心，了知『沒有貪欲的

心』為沒有貪欲的心；2.了知『有瞋恨的心』為有瞋恨的心，了

知『沒有瞋恨的心』為沒有瞋恨的心；3.了知『有愚痴的心』為

有愚痴的心，了知『沒有愚痴的心』為沒有愚痴的心；1.了知『收

縮的心』為收縮的心，了知『散亂的心』為散亂的心；2.了知『廣

大的心』為廣大的心，了知『不廣大的心』為不廣大的心；3.了

知『有上的心』為有上的心，了知『無上的心』為無上的心；1.

了知『定的心』為定的心，了知『不定的心』為不定的心；2.了

知『解脫的心』為解脫的心，了知『未解脫的心』為未解脫的心。」 

 

以上共有八對 16 種心，可區分成前三對（貪、瞋、癡）、中三對、

後二對（定、解脫）。依據緬甸帕奧禪師的《正念之道》的解說： 

 

第一對是「有貪欲的心」、「沒有貪欲的心」。 

「有貪欲的心」是指與貪欲同時生起的八種欲界不善心。貪欲是

一種心所，它與心同時生起、同時壞滅、取同樣的目標、依靠同樣的

依處而生起。如此與貪欲緊密結合的心稱為「有貪欲的心」。根據《阿

毗達摩藏》，有八種心以貪為根而生起，稱為貪根心，當中有四種與

邪見相應，另外四種與邪見不相應。 

「沒有貪欲的心」可分為三種，即世間善心、世間果報心與世間

唯作心。「沒有貪欲的心」一詞是用來表達與「有貪欲的心」相對照

的意思，而不是相反的意思。在我們了解這個法門之後，就會清楚地

知道這一點。這個法門必須觀照三界中的法以培育無常、苦、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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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智。就世間心而言，不可能已經滅除潛伏性的貪欲，因此「沒有貪

欲的心」只是指貪欲暫時不生起的心理狀態而已。 

第二對是「有瞋恨的心」與「沒有瞋恨的心」。 

「有瞋恨的心」是指以瞋為根而與憂受相伴生起的主動與被動的

心，這是兩種瞋根心。例如你對一個人生氣之後，再度見到他時，有

時你會立刻生起瞋恨，這是主動的瞋根心；有時你不會立刻生起瞋

恨，但是經過別人慫恿之後才生起瞋恨，這是被動的瞋根心。 

「沒有瞋恨的心」可分為三種，即世間善心、世間果報心與世間

唯作心。什麼是世間善心呢？當你恭敬佛法僧三寶時，心中生起的是

欲界善心；當你布施、持戒、修行止禪達到安止定之前的階段時，心

中生起的也都是欲界善心；當你修行止禪達到禪那時，心中生起的是

色界或無色界善心。什麼是世間果報心呢？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

都是世間果報心。在眼門心路過程中，眼識、領受心、推度心、彼所

緣心也都是世間果報心。其他四根門心路過程中的世間果報心可以同

理類推。什麼是世間唯作心呢？在眼門心路過程中，五門轉向心與確

定心都是世間唯作心。其他四根門心路過程中的世間唯作心可以同理

類推。 

下一對心是「有愚痴的心」與「沒有愚痴的心」。 

「有愚痴的心」是指以痴為根而與疑相應的心及以痴為根而與掉

舉相應的心。 

「沒有愚痴的心」有三種，即世間善心、世間果報心與世間唯作

心。 

兩種瞋根心與二種痴根心不牽涉在有貪欲或沒有貪欲的心這種

分類法當中。八種貪根心及二種痴根心不牽涉在有瞋恨或沒有瞋恨的

心這種分類法當中。 

然而，由於所有的不善心中都有愚痴，所以有愚痴的心也包括八

種貪根心及二種瞋根心在內。因此所有十二種不善心都包含在有愚痴

或沒有愚痴的心這種分類法當中。 

當你修行心念處時，這十二種不善心都必須觀照；在你心中生起

的所有世間善心、世間果報心及世間唯作心也都必須觀照。 

第四對心是「收縮的心」與「散亂的心」。 

「收縮的心」是指落入昏沉與睡眠的心：由於對目標缺乏興趣以

及或多或少的不樂意，所以心變得鬆懈、退縮，因此稱為「收縮的心」；

這是指欲界五種被動的不善心。例如你可能對一雙舊鞋沒有興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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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別人一再推薦你買，所以你將它們買了下來。儘管如此，你對

它們的執著不強，這種心稱為被動的貪根心。有時你的瞋心並不是主

動生起的，而是由於他人慫恿才生起，這種心稱為被動的瞋根心。被

動的不善心總共有五種，它們稱為「收縮的心」。 

「散亂的心」是指與掉舉同時生起的心，因為它透過胡思亂想而

在應當注意的目標之外四處遊蕩，所以稱為「散亂的心」。例如在修

行安般念時，如果你的心不能安住於呼吸，而到處攀緣其他目標，那

就是散亂的心。一切的不善心都與掉舉相伴而生。 

第五對心是「廣大的心」與「不廣大的心」。 

「廣大的心」是指色界心與無色界心。如果有系統地修行安般

念，你就可能證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乃至第四禪，這四種禪心稱

為色界心。然後你能以安般念為基礎而轉修三十二身分，再以三十二

身分為基礎而轉修棕、黃、紅、白這四種色遍，達到第四禪，它們的

初禪到第四禪的禪心也都是色界心。如果你以色遍第四禪為基礎，照

見遍相裡的空間，你就能修行空無邊處定乃至有系統地修行到非想非

非想處定，這四種無色界定中的心稱為無色界心。色界心與無色界心

都稱為廣大的心。為什麼稱它們為「廣大的心」呢？因為它們能降伏

煩惱、產生大的果報及具有廣大的認知範圍，或者由於它們有崇高的

投生意願等，所以稱它們為「廣大的心」。由於在世間當中，沒有比

色界心與無色界心更高的心，所以註釋者以世間裡最上等的這兩種心

來解釋「廣大的心」。如果你安住於任何一種禪那中一小時，則在那

一小時裡你都能降伏煩惱，不使它們在心中生起。如果在臨死時還能

維持禪那不退失，那麼該禪那能使你投生於色界天或無色界天，所以

說它們能降伏煩惱及產生大的果報，因此禪那的心稱為廣大心。 

「不廣大的心」是指欲界心。在觀照究竟名法時，你必須觀照六

門心路過程。其中的前五門心路過程只有欲界心而已；意門心路過程

中禪那意門心路過程則含有色界心或無色界心（廣大的心），除此之

外的其他意門心路過程心都是欲界心（不廣大的心）。 

第六對心是「有上的心」與「無上的心」。 

「有上的心」是指欲界心，意思是還沒有達到世間最高層境界的

心，或者還能夠再提昇的心。 

「無上的心」是指色界或無色界心，它們是已達到世間最高或最

妙境界的心。 

第七對心是「專一的心」與「不專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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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一的心」是指具有近行定或安止定者的心。 

「不專一的心」是指沒有近行定與安止定者的心。 

最後一對心是「解脫的心」與「未解脫的心」。 

「解脫的心」是指透過如理作意而從煩惱中暫時解脫或在安止定

中透過降伏煩惱而暫時解脫的心。如果你能安住於禪那中一或二小

時，我們可以說在那一或二小時裡你的心暫時解脫煩惱。入定以外的

時間裡，有時會遇到能促使煩惱生起的情況，那時如果你一直保持如

理作意，就不會生起煩惱，那也是使心暫時解脫煩惱。 

「未解脫的心」是指沒有上述那兩種暫時解脫的心。 

 

五、結語 
 

以上列出南北傳論典中心念住的觀心內容和意義。由於傳承的不

同，所觀察的心，雖有 16 種心到 24 種心的差異，但是可以相互補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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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研究教材： 

 

心念住的內心、外心和內外心略探 
 

林崇安 

（內觀雜誌，108 期，pp.13-20，2014.08） 

 

 
一、前言 

 

本文比對南傳佛教和北傳佛教經論中的心念住的內容。心念住所

觀察的心，分成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並結合「住循心觀」，在這一

部份，南傳和北傳的分類都相同，但是論上解釋這些術語的含意時，

有多種差異。以下引據（1）北傳《法蘊足論》、（2）北傳《大毗婆沙

論》、（3）北傳《瑜伽師地論》以及（4）南傳《智慧之光》的不同解

釋。 

 

二、北傳論典所說 
 

（一）《法蘊足論》 

 

《法蘊足論》卷5說： 

「內心者，謂自心，若在現相續中，已得不失。外心者，謂自心，

若在現相續中，未得已失，及他有情所有諸心。合此二種，名內

外心。」 

「云何於此內心住循心觀，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貪、憂？

內心者，謂自心，若在現相續中，已得不失。」 

「云何於彼外心住循心觀，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貪、憂？

外心者，謂自心，若在現相續中，未得已失，及他有情所有諸心。」 

「云何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貪、憂？

內心者，謂自心，若在現相續中，已得不失。外心者，謂自心，

若在現相續中，未得已失，及他有情所有諸心。合此二種，名內

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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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此處指出，內心是自心，在現相續中，已得不失。外心是自心，

在現相續中，未得已失，以及其他有情所有的諸心。 

 

（二）《大毗婆沙論》所說分三段 

 

（第一段）問：此中，何者名內身等？何者名外身等？答：自相

續所攝色名內身，他相續所攝色及非有情數色名外身；內法、外

法說亦爾。自相續所攝受名內受，他相續所攝受名外受；內心、

外心說亦爾。有餘師說：「有情數色名內身，非有情數色名外身；

內法、外法說亦爾。受、心如前說。」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的看法：自相續所攝心名內心，他相續所攝受

名外心。 

 

（第二段）此中，於內身住循身觀者，住內身自相觀；於外身住

循身觀者，住外身自相觀；於內外身住循身觀者，住內外身共相

觀；乃至法亦爾。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看法： 

於內心住循心觀者，住內心自相觀； 

於外心住循心觀者，住外心自相觀； 

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者，住內外心共相觀。 

 

（第三段）有四說 

A 有說：「於內身住循身觀者，住內身廣觀；於外身住循身觀者，

住外身廣觀；於內外身住循身觀者，住內外身略觀；乃至法

亦爾。」 

B 有說：「於內身住循身觀者，對治我執；於外身住循身觀者，對

治我所執；於內外身住循身觀者，對治我我所執；乃至法亦

爾。如我執、我所執；我見、我所見說亦如是。」 

C 有說：「於內身住循身觀者，對治五我見；於外身住循身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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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十五我所見；於內外身住循身觀者，對治二十種薩迦耶

見；乃至法亦爾。如我見、我所見；如是我愚、我所愚說亦

爾。」 

D 有說：「於內身住循身觀者，對治我愛；於外身住循身觀者，

對治眾具愛；於內外身住循身觀者，對治俱愛；乃至法亦爾。」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有四種其他看法： 

A 於內心住循心觀者，住內心廣觀； 

於外心住循心觀者，住外心廣觀； 

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者，住內外心略觀。 

B 於內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執； 

於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所執； 

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我所執。 

於內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見； 

於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所見； 

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我所見。 

C 於內心住循心觀者，對治五我見； 

於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十五我所見； 

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二十種薩迦耶見。 

D 於內心住循心觀者，對治我愛； 

於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眾具愛； 

於內外心住循心觀者，對治俱愛。 

 

（三）《瑜伽師地論》所說有六種 
 

第一說 
 

謂若緣內自有情數身色為境，住循身觀，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外非有情數色為境，住循身觀，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外他有情數身色為境，住循身觀，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依內自有情數身色，所生受、心、法為境，住循三觀，是名

於內受、心、法住循受、心、法觀。 

若緣依外非有情數色，所生受、心、法為境，住循三觀，是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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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受、心、法住循受、心、法觀。 

若緣依外他有情數身色，所生受、心、法為境，住循三觀，是名

於內外受、心、法住循受、心、法觀。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第一種看法： 

若緣依內自有情數身色，所生心為境，住循心觀，是名於內心住

循心觀。 

若緣依外非有情數色，所生心為境，住循心觀，是名於外心住循

心觀。 

若緣依外他有情數身色，所生心為境，住循心觀，是名於內外心

住循心觀。 

 

第二說 

 

復有差別。謂若緣根所攝、有執有受色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

觀。 

若緣非根所攝、無執無受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非根所攝、有執有受色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

住循三觀。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第二種看法： 

若緣根所攝、有執有受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心住循心觀。 

若緣非根所攝、無執無受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外心住循心觀。 

若緣非根所攝、有執有受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外心住循心

觀。 

 

第三說 
 

復有差別。謂若緣自內定地輕安俱行色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

觀。 

若緣自內不定地麤重俱行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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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緣他輕安俱行、麤重俱行色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

住循三觀。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第三種看法： 

若緣自內定地輕安俱行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心住循心觀。 

若緣自內不定地麤重俱行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外心住循心觀。 

若緣他輕安俱行、麤重俱行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外心住循

心觀。 

 

第四說 
 

復有差別。謂若緣內能造大種色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外能造大種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依能造大種色所生根境所攝造色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

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

住循三觀。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第四種看法： 

若緣內能造大種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心住循心觀。 

若緣外能造大種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外心住循心觀。 

若緣依能造大種色所生根境所攝造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外

心住循心觀。 

 

第五說 
 

復有差別。謂若緣有識身內色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無識身有情數青瘀等位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無識身色於過去時有識性，有識身色於未來時無識性，相似

法性、平等法性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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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循三觀。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第五種看法： 

若緣有識身內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心住循心觀。 

若緣無識身有情數青瘀等位色，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外心住循心

觀。 

若緣無識身色於過去時有識性，有識身色於未來時無識性，相似

法性、平等法性，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外心住循心觀。 

 

第六說 

 

復有差別。謂若緣自中身髮、毛、爪、齒等相為境，是名於內身

住循身觀。 

若緣他中身髮、毛、爪、齒等相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內表身變異、不變異青瘀等相，及緣外表身變異、不變異青

瘀等相，相似法性、平等法性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

住循三觀。 

 

【分析】 

此處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住循心觀的第六種看法： 

若緣自中身髮、毛、爪、齒等相，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心住循

心觀。 

若緣他中身髮、毛、爪、齒等相，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外心住循

心觀。 

若緣內表身變異、不變異青瘀等相，及緣外表身變異、不變異青

瘀等相，相似法性、平等法性，所生心為境，是名於內外心住循心觀。 

 

三、南傳所說 

 

《中部‧念處經》說： 

 

「如是，於內心隨觀心，於外心隨觀心，於內外心隨觀心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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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帕奧禪師的《正念之道》說： 

「『如此，他安住於觀照內在的心為心、安住於觀照外在的心為

心、或安住於觀照內在與外在的心為心。』在這個階段你必須依

以下這四個步驟來修行：（1）觀照內在與外在的色法、（2）觀照

內在與外在的名法、（3）觀照內在與外在的名色法、（四）分辨

內在與外在的名色法沒有人、我、眾生。」 

帕奧禪師的《智慧之光》說： 

「佛陀教導應以內觀、外觀、內外觀三種方式辨識身、受、心、

法，亦即辨識五蘊。為了強調這一點，《清淨道論》及《殊勝義

註》詳盡地解釋：「由於只觀內五蘊不可能證得『至出起觀智』（「至

出起觀智」是導致道智出現的觀智，它包括了道心路過程本身，

以及在道心路過程之前的兩三個心路過程。）與道智，所以必須

也觀外五蘊。因此，他觀照其他（有情）的五蘊，及『無執取行』

（即，非有情）為無常、苦及無我。」 

 「《中部．各別經》的疏鈔裡提到：根據上述疏鈔的教示，聲聞

弟子的波羅蜜智在觀外時，應整體辨識有情的五蘊（此時並不分

他們為男人、女人、有情、人類、天神等）及非有情（無執取行）

的時節生色，因為它們都是一樣的，不需各別地辨識它們。」 

「然而，若先辨識內五蘊的禪修者只是採用內五蘊來修觀禪，他

是不可能證悟道智的，所以必須也辨識外五蘊與非執取行。同樣

地，若先辨識外五蘊的禪修者只是採用外五蘊來修觀禪，他也是

不可能證悟道智的，所以必須也辨識內五蘊。」 

  

 《智慧之光》中強調，辨識內外的（1）色法及（2）名法之後，

再對內與對外：（3）分別名色法及（4）差別名色法。此書譯者說明：

「分別名色」是指分別色是色，而依靠依處色生起及能識知所緣的是

名。「差別名色」是指以智差別它們，直到能夠知見這些名色法是無

人、無有情及無我的，而只是一組名法與色法罷了。 

 

四、結語 
 

上引據北傳《法蘊足論》、《大毗婆沙論》、《瑜伽師地論》以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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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智慧之光》對內心、外心和內外心，以及「住循心觀」的不同解

釋。玄奘所譯的「於內心住循心觀」，南傳的今譯為「於內心隨觀心

而住」，意思是說禪修者內心生起了某種心，要隨著觀照或知道「內

心生起了某種心」，這是心念住的內觀要點。而南北傳對外心和內外

心的解釋則差異多，這是來自南北的傳承不同，可以參考比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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